附件
庄河市市区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和考核评分标准
一、路街清扫保洁
要求：为了环卫工作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对街头绿地、人行步道、行道树、边沟、隔离带、道路、排水沟及河（湖）水面的卫生全部实行从墙根到墙根、从边界到边界全域覆盖，一体化管理。辖区内路街清扫保洁人员必须按照财政核拨的人员上岗。双班制道路必须按照规定时间先晨扫后保洁，双班制道路两人每日都必须参加晨扫。清扫保洁区域内要干净整洁，无垃圾污物，砖瓦石块；定时完成作业任务；按规定的作业程序进行规范作业。
1.清扫保洁区域内（路面、桥面、人行步道、河流（湖）水面护坡、排水沟渠、雨（污）水井口、树根、柱根、墙根、街头绿地、道路隔离带）干净整洁。视野内无污水、无砖瓦石块、无各类垃圾、无人畜粪、无明显痰迹、无纸屑、烟蒂、瓜果皮核、无浮土、水面无漂浮物。达不到要求的，发现一处扣1分。
2.按照规范程序作业。发现无故将垃圾、积雪扫（倒）入雨水井内、绿地河流或其他地方（含向路面扬撒积雪）的，每一处扣1分。
3.不得随地焚烧树叶、垃圾和其他废弃物。每发现一处，扣1分（春节期间鞭炮纸除外）。
4.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清扫作业。双班制道路4月1日至10月31日，6:00前晨扫完，其余时间保洁；11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6:30前晨扫完，其余时间保洁。双班制道路12:00交接岗，不得迟到早退和脱岗。达不到要求的，发现一人次扣1分。
5.人行道和方砖上的杂草要及时清除。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1分（五十米为一处）。
6.夏季雨后路面清淤保洁要及时。雨停24小时后，发现有一处淤泥或积水的扣1分（三十米为一处）。
7.环卫作业人员统一着装，使用规定的清扫保洁工具,编号登记造册，实行定岗定责管理。达不到要求的，发现一人次扣1分。
8.有健全的清扫保洁管理制度和自我监督考核机制。检查台账和规章制度，达不到要求的，扣2分。
二、道路机械化清扫
要求：机械化清扫作业时不扬尘，路见本色，路边沿石、隔离栏（桩）底无浮土、浮渣。严格按规定的时间、频次、作业范围、作业规范开展道路机械化清扫，完成规定的作业任务量。
1.大中型清扫车每天分二个时间段对辖区内主次干路进行普扫，作业时间：4:00—7:00、13:00—16:00；扫路机每天对辖区内的道路进行巡回清扫保洁，作业时间：8:00—15:00。达不到要求的，每台次扣2分。
2.机械化清扫作业时扬尘，根据严重情况每辆车扣1分。
3.隔离栏（桩）底无浮土、浮渣。达不到要求的每10米为一处，扣0.5分。
三、垃圾清运
要求：生活垃圾分类定点定时收集，堆放整齐，无散落垃圾，垃圾待运点干净整洁。达到日产日清，车辆作业规范有序，不扰民。
1.路街两侧商业网点袋装化垃圾每天三次定点定时收集，做到垃圾不落地。每天7:00—9:00、12:30—14:00、15:00—17:00为收集时间。达不到要求的，每台次扣1分。
2.垃圾待运点定期洗刷，无污水流淌，无蝇蛆，无积垢，无散袋垃圾，无恶臭味。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1分。
3.垃圾清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做到日产日清。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1分。
4.垃圾运输车辆车走地净。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1分。
5.垃圾车苫盖、封闭严密，车容车貌整洁，无沿途撒漏垃圾、污水现象；无裸露垃圾现象。达不到要求的，每台次扣1分。
6.垃圾运输车要及时排放污水，排放污水时，要规范有序，作业现场干净整洁。达不到要求的，每台次扣1分。
7.垃圾运输车辆出场后箱体及接污箱内，无积存垃圾、污水。达不到要求的，每台次扣1分。
8.垃圾必须排放到指定的垃圾排放场，卸到指定的位置，不得乱排滥卸。发现乱排滥卸的，每台次扣2分，并责令彻底清除。
9.有专项检查制度，车辆档案齐全，记录详实，车辆运行记录完整。达不到要求的，扣2分。
四、社区卫生清扫保洁
1.居民区内巷土路干净整洁，路两侧无杂草、垃圾。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1分。
2.居民楼立面、楼梯口、线杆、构筑物等地，无乱贴乱画的“野广告”。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3.楼梯口内禁止乱堆乱放杂物，保持畅通整洁。发现一处堆放杂物的，扣0.5分。
4.居民区棚厦顶部杂物要摆放整齐，不得有垃圾污物。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5.居民区楼前厦后、花坛、通道严禁有各种杂物、砖瓦石块、“白色污染”等。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1分。
6.居民区楼房排水井、化粪池满溢的要及时清掏疏通。发现有外溢污染路面的，每处扣2分。
7.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社区）参照城区卫生标准考核。主要道路及周边视线范围内要干净整洁无“白色污染”，没有卫生死角，垃圾每周清运一次。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1分。
8.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卫生保洁考核标准对照《大连市住宅物业服务标准》中三类标准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列入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的物业服务企业诚信档案记录中，作为招投标准入条件。
五、环卫设施维护
要求：摆放整齐、牢固，箱体整洁，无破损、残缺、锈蚀，功能完好。定时清理垃圾，定期灭蝇蛆，及时维修维护。
（一）垃圾收集容器（箱、桶）
1.居民区、人流密集区及公共场所设置垃圾废物收集桶，应标明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字样，桶体表面无污渍、锈蚀、破损、残缺，桶内及周边无蝇蛆，视野内无10只以上苍蝇。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2.固定位置设置的垃圾收集容器周边三米内无垃圾、污水、污渍、积雪等。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3.垃圾收集容器无满溢。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4.环卫设施损坏，须二日内修复。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5.健全环卫设施管理档案，有专人管理。达不到要求的，扣2分。
（二）小型垃圾压缩站
1.大件垃圾、建筑装修垃圾、有毒有害垃圾不得进站。达不到要求的，扣1分。
2.压缩站内设备、设施应定期保养、及时维修。达不到要求的，扣0.5分。
3.禁止在站内外拣拾、堆放废品，垃圾压缩站内所有垃圾必须每天清理，不得堆积在站内，转运结束后站内外要彻底清扫、冲洗。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4.禁止改变管理间、工具间等站内设施的使用功能。管理间、工具间、操作台等处要保持整洁、工具按规定位置放置，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5.保持压缩站外环境整洁，外墙面无乱涂乱画，无乱堆杂物，压缩站周围5米内卫生整洁，无垃圾、污水等物，压缩站正面及视野范围内无晾晒衣服等有碍市容观瞻的物品。达不到要求的，每处扣0.5分。
6.做好日常消杀工作，四害孳生期站内苍蝇控制在5只以内。达不到要求的，扣0.5分。
7.定期对污水排水沟进行检查清理。达不到要求的，扣0.5分。
六、公厕管理
要求：达到“六净、四无”标准，即地面净、蹲位净、便器净、棚墙窗净、洗手设施净、周围三米内环境净，设施齐全无损坏、无明显异味、无蝇蛆、无乱涂乱画乱贴现象。
1.水冲公厕实行“所长责任制”，按时开放。4月1日至10月31日开放时间6:00—20:00；11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开放时间6:00—18:00。没实行“所长责任制”、保洁人员脱岗、不按时开放的，每项扣0.5分。
2.水冲公厕、旱公厕保洁做到地面净、蹲位净、便器净、棚墙净、洗手设施净、周围三米环境净。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0.5分。
3.公厕内外设施齐全无损坏、无明显异味、无蝇蛆、无乱涂乱画乱贴现象。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0.5分。
4.未经许可，不可擅自封闭、占用厕所或厕所内蹲位。达不到要求的，每座扣2分。
5.无擅自改变附属建筑功能、用途，无擅自出租经营。达不到要求的，每座扣2分。
6.有专项检查考核制度，有完整公厕管理档案。达不到要求的，扣2分。
七、粪便清运
要求：居民楼化粪池、公厕粪便池清掏及时，文明作业。清运车辆整洁，无沿途滴漏，无乱排滥卸。
1.居民楼化粪池、公厕粪池清掏及时，无满溢。有外溢污染环境，有居民上访的，每项扣2分。
2.粪便清掏作业达到掏粪口净、停车点净、挑运路线净，作业完后将储粪池盖封闭严实。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1分。
3.粪便清运车辆车体整洁无粪迹，封闭严密、不滴漏，完成装车作业后，及时清理倒粪口，不带粪迹运输。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1分。
4.严禁将粪便乱排滥卸。发现乱排滥卸的，每台次扣1分。
5.有完整的运行管理记录。达不到要求的，扣1分。
八、设备管理
要求：环卫机动车辆要定期保养，手推车保持清洁，须设专人管理。
1.环卫机动车辆要定期保养、清洗；驾驶室内干净、明亮，无油泥、尘土和污渍；车体外部无明显脱落漆和锈蚀现象；车体外部目视机部件清洁无污物；车辆轮胎、底盘无明显泥土痕迹。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1分。
2.封闭垃圾运输车外部严禁有裸露的垃圾杂物；接污装置内污水要及时排放，严禁作业（运输）中外溢和滴漏；接污装置无损坏，其装置外侧不得残留污物。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1分。
3.手推车要设专人管理，摆放整齐，定期清洗，保持整体外观干净。达不到要求的，扣1分。
4.手推车车体春秋两季各喷漆一次；加盖封闭；手推车要及时修理更换。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1分。
九、上级检查及媒体监督
国家、省、大连市和我市领导同志调研检查所发现的问题，主管部门通知整改的问题，新闻媒体曝光的问题，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中涉及的环卫问题以及市民信访、投诉反映的问题，均列入当月考核评分中。
1.大连市级检查团发现问题扣当月考核分5分，省级检查团发现问题扣当月考核分10分，国家级检查团发现问题扣当月考核分20分。
2.对主管部门提出的具体整改项目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每次扣当月考核分5分。
3.被新闻媒体曝光的环境卫生问题，经核查属实的,每件次扣当月考核分5分。
4.市民通过网络、来信、来电方式投诉，经核查属实的,每件次扣当月考核分5分。
5.个体信访涉及环卫工作经查属实的，每件次扣当月考核分2分；集体信访（5人以上）经查属实的，每件次扣当月考核分5分。
6.接到涉及环卫问题的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的，每件次扣接到当月考核分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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